高阳县教育和体育局2021年部门绩效自评报告

为真实反映教育部门履行职责、开展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反映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现状，在促进全县教育发展发挥的作用，让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高，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高财稽查[2022]1号）文件，教育部门2021年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了绩效评价工作。现将具体开展绩效评价内容报告如下：

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实施过程。

1、前期准备。教体局成立绩效自评领导小组，主管副局长任小组组长，主管股长任副组长，业务股室任小组成员。

2、组织实施。根据评价内容，组织各股室有关人员按照项目实施评价标准客观公正进行评价，领导小组组织人员对项目的立项手续、项目实施、资金拨付等过程逐项目梳理，按照评价内容，逐条逐项打分。

3、分析评价。根据评价结果，核查情况，对项目分数进行汇总，得出评价结论。并且小组研讨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如何整改推进形成小组意见。

（二）部门预算安排及资金分配拨付

在收到上级补助资金预算文件后及时按照项目规划将资金分配到各预算单位，县级资金按照相关政策足额配套并落实到相关项目，涉及到学前教育资金主要是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和学前生均公用经费资金，均落实到项目和学前各校。涉及义务教育阶段资金主要是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薄弱学校改造项目资金和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资金，均落实到项目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涉及高中教育的是普高资助资金和改善高中办学条件资金，均落实到我县高中阶段学校。涉及中职教育的资金是职业教育提升项目资金和职业教育发展项目资金，其中职业教育发展资金有中职助学金和免学费资金、生均公用经费资金，涉及中职教育资金落实到我县职教中心。其他资金有教体局招聘教师项目资金、成人教育经费、三区支教教师补助资金、政府性基金项目资金等均落实到项目和学校。各项资金能够都及时拨付。

（三）部门日常财务管理和专项检查

教育经费实行“统一管理，集中支付”的方式，教育支付分中心负责监督、管理教体局所属单位的财务收支及核算工作，并实行报账制度。教育专项资金支出符合相关政策和法规，实行专款专用。中小学财务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县教体局对学校财务进行定期内审，学校均要如实汇报情况和提供相关资料。学校经费实行“三公开、一监督”（公开财务制度、公开办事程序、公开办事结果；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通过收集、整理本部门各预算项目绩效信息，绩效目标整体实现情况如下：

（一）学前教育阶段该项目年度预算为1151.58万元支持改扩建公办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 落实学前教育资助制度,提高幼儿园入园率和扩大在园幼儿数。
(二)义务教育阶段该项目年度预算3728.03万元，保障农村中小学正常运转，保证学校校舍安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和城市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逐年提高，继续推进教育扶贫。以农村教育为重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建立中小学校舍维修长效机制，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促进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使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留守儿童学习和寄宿得到基本满足，村小学和教学点能够正常运转，城镇超大班额现象基本消除，教师数量、素质、结构基本适应教学需要。

（三）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和学生资助年度预算1982.68万元，对建档立卡的公办高中贫困学生，实行免学费、免住宿费、免费提供教课书。极大改善我县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四）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预算958.62万元，实施重点中职学校质量提升计划，建设全省精品校，形成优势带动。改善了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落实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助学金政策和生均公用经费标准。

（五）开展中小学、校长培训，完成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边远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开展三区支教。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发放边远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落实三区支教省级配套资金。对扎根乡村的教师进行表彰。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收集、整理本部门各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年初绩效目标设置基本清晰准确，项目设置与部门职责、规划相符、与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一致，绩效指标基本完整、合理，绩效标准比较恰当、容易评价。各专项资金基本完成当期工作，达到预期目标。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尽量减少预算执行的调整，进一步科学合理的设定绩效目标和绩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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